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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社會救助金專戶管理運用委員會 111年第 2次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11 年 12 月 5 日（星期一）下午 3 時 

貳、 會議地點：臺中市政府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市政廳 

參、 主席：陳主任委員子敬                              紀錄：蕭佳心 

肆、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報告案 

案由一：前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說明：詳如下表 

編

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決議事項 辦理情形 列管建議 決定 

110年度第 1次會議臨時動議案 

1 
吳委員

兆倫 

臺中市社會救助

金專戶指定項目

(科目)眾多且久

未執行，建議整

併通盤檢討 

因家防中心「保護

性個案安置差額補

助費」、社工科

「指定蔡○花個案

專款專用」2 項指

定科目為經常性運

用或經費用罄刪

除，予以解除列

管，其餘 12 案持

續列管。 

1.辦理單位： 

社會局(社會救助科) 

2.辦理情形： 

查救助金專戶持續列管久未執

行科目計有 14 案，其中 2 案

於前次會議決議解除列管；其

餘 12 案辦理情形詳如附件

1(頁 12-14)。 

「身心障礙者

住屋愛心修繕

補助使用」該

項指定科目為

經常性運用及

「台中縣社會

救助金專戶

(李公照雄奠

儀公益捐款計

畫)」支用完

畢，建請予以

解除列管，其

餘 10 案持續

列管。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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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決議事項 辦理情形 列管建議 決定 

110年度第 2次會議討論案(111年計畫審議案) 

1 
社會 

救助科 

110 年第 2 次會

議審議案 

審議案號 1-18 案

(計 18 案)繼續列

管；俟 111 年度成

果報告完成後，再

解除列管。 

本案列管案件 18 案，成果報

告如附件 5(頁 45-84)。 

俟業務單位提

供全年度成果

報告，由救助

科彙整簽辦公

告，建請同意

於公告後解除

列管。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111年度第 1次會議討論案(追認、經費修正案) 

1 
社會救

助科 

「臺中市中區興

中街火災事件民

間捐款運用計

畫」追認案 

本案准予核備。 

1. 本計畫由社會工作科及中

區區公所協助已致送 58

名受災戶短期生活重建

金，每位 9,000 元，計新

臺幣 52 萬 2,000 元元；

另有 2 名受災民眾無意願

領取。 

2. 本案成果報告如附件

5(頁 85-86)。 

俟業務單位提

供全年度成果

報告，由救助

科彙整簽辦公

告，建請同意

於公告後解除

列管。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2 
社會救

助科 

「111 年度『用

愛支持、溫馨紓

困』計畫」名稱

及經費修正審議

案 

1.委員建議： 

(1) 建議慰助對

象可納入非典型就

業者，如公司倒閉

家中尚有孩子的家

庭等 

(2) 有關兒少暑

期防疫包項目餐券

的部分，應與教育

局安心餐券有所區

別。 

(3) 因應現行學

校採取遠端教學

模式，建議可增

加網路費補助項

目，以維護弱勢

兒少受教權。 

2.有關委員建議請

業務單位參照，

其餘照案通過。 

1. 本計畫共關懷 310 戶家

庭，慰助金以上下半年進

行兩次發放，上半年度已

完成發放 170 戶，下半年

度已請社工科及身障科依

權責評估提供受助名冊，

預計於 11 月底辦理 140

戶慰助金發放作業。 

2. 另有關兒少暑期防疫包

100 份已全數完成發放。 

3. 本案成果報告如附件 5(頁

74-75)。 

4. 其他措施(彭副主任委員

補充報告) 

(1) 攜手愛無限。 

(2) 各地家庭福利服務中

心。 

俟業務單位提

供全年度成果

報告，由救助

科彙整簽辦公

告，建請同意

於公告後解除

列管。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決定： 

(一) 洽悉。 

(二) 有關臺中市社會救助金專戶指定項目(科目)眾多且久未執行，建議整併通盤

檢討案，其中兒少安置機構(101SE0012)指定科目，請業務單位於下次會議

針對辦理情形進行專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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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臺中市社會救助金專戶執行運用情形。 

說明： 

一、定期存款情形： 

（一） 緣由：本專戶原始本金 1億 6,800萬元，歷年由市府編列預算充實本金，

截至 111年度計撥入 2,400萬元。 

（二） 現行狀況：至 111 年 10 月 31 日止，專戶定期存款歷年留存本金共計 1

億 9,200萬元(詳如表 1)。 

表 1 臺中市社會救助金專戶歷年留存本金統計表(單位：萬元) 

年度 82-99年 100年 101年-111年 總計 

內
政
部
核
撥 

原台中市 4,800 

未核撥 未核撥 16,800 

原台中縣 12,000 

原台中市政府編列預算 1,200 100 每年提撥 100萬/ 

共計核撥 1,100萬 
2,400 原台中縣政府編列預算 0 0 

累計留存本金 19,200 

二、 111年 1-9月帳務情形： 

(一) 專戶使用狀況徵信：111 年第 1-3 季(1-9 月份)運用臺中市社會救助金

專戶捐款收入、支出明細表，已於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網頁公告徵信(詳

如圖 1)。 

 

 

 

 

 

 

 

 

 
圖 1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網頁公開徵信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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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非指定用途帳務情形：111 年非指定用途科目(含非指定單一用途科目

及利息收入科目)收支情形請見表 2及表 3。 

表 2 111年臺中市社會救助金專戶非指定用途科目收支情形表 

表 3 111年臺中市社會救助金專戶利息收入科目收支情形表 

科目：利息收入(科目代碼 100SE0013)  單位：新臺幣元  

月份  收入   支出   結餘   備註  

上(110)年度結餘 - - 5,991,409  

1 2,567 19,366 -16,799  

2 38,642 31,460 7,182  

3 81,250 170 81,080  

4 5,313 0 5,313  

5 49,224 8,970 40,254  

6 66,121 131,627 -65,506  

7 81,484 500 80,984  

8 158,354 8,543 149,811  

9 4,826 153,364 -148,538  

總計 487,781 354,000 6,125,190  

 

 

科目：非指定單一用途 (科目代碼 100SE0006)            單位：新臺幣元  

月份  收入   支出   結餘   備註  

上(110)年度結餘 - - 8,079,022  

1 0 0 0  

2 48,670 13,905 34,765  

3 21,100 104,271 -83,171  

4 200 235,297 -235,097  

5 137,966 421,133 -283,167  

6 2,500 142,254 -139,754  

7 0 176,437 -176,437  

8 72,500 127,552 -55,052  

9 162,796 98,874 63,922  

總計 445,732 1,319,723 7,205,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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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指定用途捐款情形：111 年專戶內共計 52 個指定捐款子科目，本年度

1-9月底，捐款收入計新臺幣 1億 2,697萬 8,921元(含上年度結存)、

捐款支出計新臺幣 1,473萬 6,195元，結餘計新臺幣 1億 1,224萬 2,726

元整。各子科目捐款用途收支情形表請見附件 2，頁 15-19；各項捐款

使用情形請見附件 3，頁 20-31。 

委員建議：有關指定用途捐款情形之「喪葬補助(生命禮儀處)100SE0046」結餘計

有 716 萬 2,824 元，本年度尚未動支，建議參考企業異常管理模式，

持續與相關單位討論妥善運用該捐款資源。 

決定： 

（一） 洽悉。 

（二） 針對「喪葬補助(生命禮儀處)100SE0046」未動支案，參照委員建議另案

發文通知生命禮儀處持續運用該捐款資源。 

 

案由三：111年度運用臺中市社會救助金專戶執行計畫成果報告。 

說明： 

一、 本年度執行計畫計有「111 年度臺中市愛心食物銀行營運體系計畫」等 19

案，其中編號 1-18 案為 110 年第 2 次會議審議案成果，編號 19 案為 111

年第 1次會議追認案成果，執行成果一覽表內容詳如附件 4(頁 32-44)。 

二、 本案如經委員會決定通過後，請各業務單位於本年結束一個月後，提供全

年成果資料，送社會救助科彙整、公告，俾向捐款大眾說明捐款使用情形。 

委員建議：針對執行率低於 70%之計畫執行成果，建請業務單位於會議中說明並

持續積極運用。 

決定：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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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討論案 

案由一：112年度運用臺中市社會救助金專戶執行計畫審議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臺中市社會救助金專戶經費支用核定權責表」辦理。 

二、 提陳審議計畫案計有「112年度臺中市愛心食物銀行營運體系計畫」等 14案，

申請金額為 2,250萬 6,070元，較 111年度申請案減少 5案，申請金額減少

587萬 1,781元(詳如下表)。 

三、 本案編號 1至 13為延續型計畫；編號 14為創新型計畫，初審意見詳如附件

6(頁 87-96)，計畫內容詳如附件 7(編號 1-14，頁 97-151)。 

類別 案件數 申請金額(元) 建議核定金額(元) 核定比率 

社會救助 8 1,028萬 6,070 1,028 萬 6,070 100% 

社會工作 2 502 萬 502 萬 100% 

家暴防治 1 10 萬 10 萬 100% 

長青福利 

(含勞工局) 

2 450 萬 450 萬 100% 

身障福利 0 0 0 100% 

婦女福利 1 260 萬 260 萬 100% 

總計 14 2,250萬 6,070 2,250 萬 6,070 100% 

 

類別 
111 年 112 年 

增減 
案件數 申請金額(元) 案件數 申請金額(元) 

社會救助 11 1,300萬 4,646 8 1,028萬6,070 － －271 萬 8,576 

社會工作 2 560 萬 7,080 2 502 萬 － －58 萬 7080 

家暴防治 2 61 萬 1 10 萬 － －51 萬 

長青福利 2 500 萬 2 450 萬 － －50 萬 

身障福利 1 172 萬 6,125 0 0 － －172 萬 6,125 

婦女福利 1 243 萬 1 260 萬 ＋ ＋17 萬 

總計 19 2,837萬 7,851 14 2,250萬6,070 － －587 萬 1,781 

辦法：本案如經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擬同意運用專戶經費支應，並請提案單位依

計畫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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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建議：編號 1「112年度臺中市愛心食物銀行營運體系計畫」，建請將體系

二字刪除；另編列預算時應考量前年度計畫執行率。 

決議： 

（一） 參考委員建議並照案通過。 

（二） 另編號 14「112年度臺中市街友生活自立輔導方案友善中繼住宅服務計

畫」主辦單位修正為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補助民間團體辦理。 

 

案由二：「111年度臺中市弱勢家庭生活扶助專案實施計畫」經費修正審議案，提

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臺中市社會救助金專戶管理運用委員會 110 年第 2 次委員會會議紀

錄」辦理。 

二、 「111年度臺中市弱勢家庭生活扶助專案實施計畫」經費原核定新臺幣(以

下同)252 萬元(原計畫詳如附錄 4)，因服務個案需求數增加，擬修正經費

概算表為 255萬元整(如下表)。 

項目 
數量 

(人*12月) 

單價 

(元) 

金額 

（元） 
說明 經費來源 

臺中市弱勢家

庭生活扶助專

案扶助金 

20人*12月=240 3,000 720,000 
每名兒少每月扶

助新臺幣 1,000

元至 3,000 元不

等，略依人數比

例估算。 

臺中市社會

救助金專戶 

60人*12月=780 2,000 1,440,000 

30人*12月=360 1,000 360,000 

5人*12月=60 500 30,000 

總計   2,550,000   

辦法：本案如經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擬同意運用專戶經費支應，並請提案單位

依計畫執行。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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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111年度遊依有靠-弱勢失依遊民個案安置服務補助計畫」經費修正審

議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臺中市社會救助金專戶管理運用委員會 110年第 2次委員會會議紀

錄」辦理。 

二、 「111年度遊依有靠-弱勢失依遊民個案安置服務補助計畫」經費原核定

新臺幣(以下同)120萬元(原計畫詳如附錄 5)，因服務個案需求數增加，

擬修正經費概算表為 160萬元整(如下表)。 

 

項目 
數量 

(人次) 
單價 金額（元） 說明 經費來源 

遊民個案安

置服務補助

計畫 

120 10,000 1,200,000 

1. 補助對象為 110

年度持續服務之

112 名安置個案

及 111 年預估新

增個案約 8名。 

2. 每名個案每月補

助差額最高新臺

幣 10,000元整。 

臺中市社會救

助金專戶 

40 10,000 400,000 

服務個案需求預估

增加 40 人次，本次

經費修正增加 40 萬

元。 

 

總計 160 10,000 1,600,000   

辦法：本案如經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擬同意運用專戶經費支應，並請提案單位

依計畫執行。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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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臨時動議 

案由一：建議長青學習課程(108SE0017)指定捐款用途除運用於終身學習課程外，

可增加心理生理層面相關課程，以因應老化過程，提請討論(提案人：張

委員俊祥)。 

決議：請業務單位參考委員建議辦理。 

 

案由二：新增明年度執行計畫「遊所作為—遊民租屋補助計畫」1 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說明：本案計畫已獲得民間單位捐款挹注計新臺幣 100萬元，將提供本市有租屋

需求且無力負擔之遊民房租押金、房租差額或房租補助每人最高新臺幣 3

萬元。 

決議：照案通過，並請業務單位依計畫內容執行。 

 

玖、 散會時間：下午 4 時 45 分 


